
 

法鼓文理學院通識課程實施作業 

通 識 課 程 實 施 流 程 圖 
  

 

2.2. 通識教育委員會： 
通知本校教師 

提出課程規劃及時程 

 

2.1. 通識教育委員會： 
提出新聘教師 

專業需求及課程清單 

4. 校級課程委員會： 
審議通過後會議紀錄簽陳校長核示 

 

3. 通識教育委員會： 
審議通過後送校級課程委會 

通識教育委員會 
行政業務由教務組辦理 

校級課程委員會 
行政業務由教務組辦理 

是 

否 
 

                     5.  教務組： 

確認是否新聘教師 
 

6. 通識教育委員會： 
徵聘公告核定後請人事室刊登徵聘內容 

7. 通識教育教師評審委員會： 
(1) 審查應徵者書面資料。 
(2) 進行面談、試教、提聘表之審查。 
(3) 彙整審查結果及會議資料轉至人事室。 
 

 
 

依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
審查辦法及流程辦理 

9. 通識教育委員會： 
聘任程序完成後向新聘教師發送聘函 

8. 人事室： 
(1) 提請校級教師評審委員會複審。 
(2) 複審通過者進行聘任程序。 
 

 

通識教育教師評審委員會 
行政業務由教務組辦理 

10. 教務組及學系： 
進行開課作業及通知教師填寫授課大綱 

                     1.  通識教育委員會： 

規劃課程並 
邀請校內外教師開課 

 



 

 

作業時間 

「通識教育委員會」及「校級課程委員會」時程，第一學期課程約在三

月下旬〜六月上旬辦理審查，第二學期課程約在十月下旬〜十二月下旬

辦理。 

 

注意事項 

一、 依「法鼓文理學院通識課程實施辦法」辦理，通識教育分為「人文、

藝術 」 、「 社會、文化 」 、 「 數理、資訊 」 、「 語言、

溝通 」 、「 生命、環境 」五大領域課程。 

二、新聘教師須依照「法鼓文理學院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及「法

鼓文理學院教師聘任作業流程」辦理。 

三、原則上，每門通識課程應就其強調之核心能力（基本素養），僅歸

屬於二領域以 上之課程，除非有特殊之課程確實涵蓋兩個核心能力

（基本素養）者則不在此限， 且欲歸屬於兩個領域之課程，授課教

師應於課程大綱中說明符合跨領域之理由。 

四、請詳細填寫授課大綱表:包含課程中英文名稱、學分數、課程目標、

課程簡介、 授課方式、評分標準方式百分比、上課教材、尊重智慧

財產權宣導等。 

五、原有通識課程如欲更改課程名稱、學分數等，則等同於申請新開授

通識課程方式處理。 

 


